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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

助理法律顧問

黎順和女士

黎女士：

2002002002003333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(((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)))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

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- 1 - 1 - 1 - 對對對對《公司條例》作出的關於招股章程的修訂《公司條例》作出的關於招股章程的修訂《公司條例》作出的關於招股章程的修訂《公司條例》作出的關於招股章程的修訂

本年十月九日的來函經已收到，現謹就你對《 2003 年公司 (修

訂 )條例草案》附表 1 所提出的意見作出如㆘回應。

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222 條條條條

2. 在新擬訂的第 2(1)條，“招股章程”指“任何向公眾作出要

約，要約提供某公司的股份或債權證的招股章程、公告、啟事、通

知、通告、冊子、廣告或其他文件… .. .”。在《公司條例》第 2(1)條，

“文件”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傳票、通知、命令和其他法律程序文件，亦包括登記冊。

該定義使用了“包括”㆒詞，有擴大其原來的適用範圍，使其不受局

限。因此，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 條有關“文件”的定義適

用。根據第 1 章第 3 條，“文件”指“任何刊物及以字母、字樣、數字

或符號的形式在任何物質㆖書寫、表達或描述的任何資料”。我們信

納現行定義足以涵蓋以印刷本及 /或電子方式發出的招股章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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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第第 342D342D342D342D 條條條條

3. 我們正詳細考慮你就根據第 38(3)、 38AA(4)、 342AB 及 342D

條施加的罰額的意見，並會於考慮這些意見後再給你詳細答覆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 (馬周佩芬代行 )

副本送： 法案委員會秘書 (經辦㆟ :  薛鳳鳴女士 )

律政司 (經辦㆟： 韋立新先生

勵啟鵬先生

朱映紅女士 )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經辦㆟： 歐達禮先生

龐雅成先生

梁秀玲女士 )

內部

助理秘書長 (㆕ )㆒

㆓零零㆔年十月十六日


